
 

 

 

教务处、学生处、科研处 

联合发布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立项申报通知 

各二级学院 

组织学生进行项目申报，填写项目申请表并汇总，报送项目所属管理部门 

学生处 

汇总创业训练项目、创业实践

项目申报材料，专家评审、立

项，完成立项情况报告 

科研处 

汇总创新训练项目申报材料，

专家评审、立项，完成立项情

况报告 

教务处 

汇总立项材料、立项情况报告报市教委 

学生处 

按照市教委立项通知下拨课题经费

 
各二级学院 

组织各项目组按计划开展研究 

教务处、学生处、科研处 

联合发布中期检查、结项通知 

各二级学院 

组织项目组进行中期检查、结题，汇总相关材料报送项目所属管理部门 

学生处 

汇总创业训练、创业实践项目

中期检查、结项材料，专家评

审，项目经费使用审核，批准

中期检查及结题，完成中期检

查及结项情况报告 

教务处 

汇总中期检查、结项材料及情况报告报市教委 

科研处 

汇总创新训练项目中期检查、

结项材料，专家评审，项目经

费使用审核，批准中期检查及

结题，完成中期检查及结项情

况报告 

学生处 

组织创业训练项目、创业实践

项目成果展示、交流、评奖及

材料归档 

科研处 

组织创新训练项目成果展示、

交流、评奖及材料归档 


